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
吉县财罚[2018] 7号
当事人：吉安县住房保障办公室
地址：吉安县富川路58号
联系电话：0796-8442154
本机关对你办的吉安县房保办华昌佳苑四期电梯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：中科高盛吉县政采[20170325]）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现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违法事实
你办在吉安县房保办华昌佳苑四期电梯采购项目中，采购合同未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上予以公告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依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七款的规定，本机关现对你公司处罚如下：

责令限期改正。

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 　　　　　　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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